教保服務人員諮商輔導支持服務實施計畫
專業輔導人員諮商鐘點費
申請作業檢核表
1、 幼兒園名稱：

2、 送審資料檢核表（請逐一勾選，各項資料均按照順序排列以長尾夾裝訂，需符合下列事項方受理申請，不符者逕予退件）送件資料如下：

	項次
	檢核資料（請勾選）
	檢核項目
	自我

檢核
	複審

	1
	幼兒園收款收據(縣屬國小附幼免附，私幼請檢附領據，格式如附件)
	請款金額與清冊相同
	
	

	
	
	蓋上學校校印
	
	

	2
	納入預算證明
(僅鄉鎮市幼須檢附)
	納入歲出預算金額與清冊相同
	
	

	
	
	蓋上機關印信、機關首長職銜簽字章
	
	

	3
	請領清冊
	清冊正本1式2份
	
	

	
	
	請用正楷印章或正楷簽名
	
	

	
	
	清冊每頁均經校(園)長、主計、承辦人核章
	
	

	4
	診療證明
	醫療院所/心理諮商所診療證明
	
	

	5
	診療收據
	醫療院所/心理諮商所診療收據(收據年度須為115年)，並黏貼於黏貼憑證用紙
	
	

	6
	教職員清冊
	請至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下載列印，並經校(園)長、承辦人核章
	
	

	7
	切結書
	每園繳交1份

做為確認幼兒園申請資料無誤之依據
	
	

	(請核章)

 *初審     □  符合

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：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以下由教育處填寫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*複審     □符  合

          □不符合




※請詳細核對，您的細心可以加快申請作業，衷心感謝您的合作！
